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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行税收政策规定，企业将产品移送到统一核算的外

地分支机构销售，不论其产品销售收入是否实现，也不论会计

上如何核算，企业在产品移送外地分支机构时，均要在移送日

视同销售，计算和缴纳增值税，即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科目。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该项规定值得

商榷与探讨。

1. 不符合增值税定义。所谓增值税，是指按商品增值额

依一定比例计算和征收税款的税种。所以，商品尚未销售就不

存在增值问题，按增值税的定义，也就不涉及计算和缴纳增值

税的问题。因此，将企业移送到统一核算的外地分支机构尚未

销售的产品视同销售，在移送时计算和缴纳增值税的做法，不

符合增值税的定义。

2. 不利于提高企业流动资金周转速度。提高流动资金周

转速度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而企业将产品移送

到外地分支机构视同销售提前计算和缴纳增值税，等于是强

行抽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中的流动资金，导致企业生产经营

所需流动资金不足，从而限制了商品销售增长，进而限制了企

业的发展和壮大。

3. 不利于会计核算。企业向外地分支机构移送产品时，

在会计核算上，一方面要反映企业本部库存商品的减少和分

支机构库存商品的增加，即：借记“库存商品———X产品（某分

支机构）”科目，贷记“库存商品———X产品”、“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而“库存商品”科目的借贷方都

是以产品生产成本计量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的对应科目无法确定。所

以，企业移送到外地分支机构的产品在移送时视同销售计算

和缴纳增值税的做法不利于企业会计核算。

4. 不利于税收征管和税务稽查。实际上企业对移送外地

分支机构产品未提税金，不具备“偷、逃、抗、骗”税的性质，因

为企业并没有隐瞒销售收入，也没有偷税的故意，所以按《税

收征收管理法》规定，不能认定为偷税，更不能认定为逃税、抗

税和骗税。而对纳税人进行稽查后，税务机关按规定必须对少

申报的税款进行认定，并视情节和性质轻重，处以查补税款

0援5豫至 5倍的罚款。不定性或定性不准，税务稽查人员又违反

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和《税务稽查工作规程》。所以在这个矛

盾当中，税务机关尤其是国税稽查部门对此感到十分棘手。另

外，移送到外地分支机构的产品不一定能全部销售出去，对没

有销售的产品由于提前征了税，退回后又产生一个退税问题，

这又给税务管理部门带了麻烦。因此，企业将产品移送外地分

支机构，在移送时视同销售计算和缴纳增值税，既不利于税务

稽查又不利于税收征管。

解决的最佳办法就是改产品移交到外地分支机构时计税

为在其分支机构销售产品并取得相应的销售凭据和计税依据

时计算和缴纳增值税。当企业将产品移送到外地分支机构时，

借：库存商品———X产品（某分支机构）；贷：库存商品———X

产品。分支机构实现销售时，借：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贷：主

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同时结转

产品销售成本，借：主营业务成本；贷：库存商品———X产品

（某分支机构）。茵

产品移送外地分支

机构的计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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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

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扣除。此条规定看似简单明确，但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

企业捐赠支出在会计上已作营业外支出处理，已经计入企业

当期损益，捐赠支出最大扣除比例 12%的计算基数是已经包

含捐赠影响的利润总额；如果将捐赠支出的计算基数替代为未

扣除捐赠影响的“捐赠前利润”，其最大扣除比例应为 10.714%。

用已经包含捐赠影响的利润总额计算，应满足以下等式：所

得税前最大捐赠扣除比例越捐赠额/利润总额=12%。

如果将以上等式中的利润总额替代为捐赠前利润，则有：

所得税前最大捐赠扣除比例越捐赠额/捐赠前利润越12%衣（1+

12%）=10.714%。

如果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按照捐赠前利润的 12%扣除对外

捐赠支出，则需要在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中作如下纳税调

增处理：调增应纳税所得额=捐赠前利润伊（12%原10.714%）。

例：东海公司 2008年经预算全年可实现营业利润 112万

元，无营业外收入，预计将会发生一笔营业外支出———向某慈

善机构实施捐赠。该公司计划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最大

支出限额在 2008年年底前对某慈善机构实施捐赠，其捐赠额

应为多少？

方法一：设捐赠额为 X万元，则有 X=（112原X）伊12%，解

得 X=12（万元）。

方法二：捐赠额=112伊10.714%=12（万元）。本例中，如果

东海公司在捐赠支出前未考虑到捐赠行为本身对利润总额的

影响，直接按营业利润的 12%即 13.44万元（112伊12%）对外捐

赠，则需在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中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1.44万元。茵

公益性捐赠支出限额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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